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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本级 2023年度开放型经济与流通产业
发展专项绩效评价报告内容摘要

一、基本情况

市本级开放型经济与流通产业发展专项根据《常德市促进外

贸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常德市促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扶持开放型经济发展（试行）办法》（常

政办发〔2017〕14 号）等文件精神立项，项目主管单位为常德

市商务局（以下简称市商务局）。

该项目资金包括外贸引导资金、口岸引导资金、流通产业引

导资金、厅市合作资金、电子商务资金、应急预留资金六个方面。

本专项 2023 年预算安排 3800 万元，到位 3800万元。其中

外贸引导资金 2145 万元、口岸引导资金 150 万元、流通产业引

导资金 260万元、厅市合作资金 140万元、电子商务资金 630万

元、应急预留资金 475万元。

2023年度支出 2717.19万元，其中外贸引导资金 2145万元、

口岸引导资金 79.53万元、流通产业引导资金 259.36万元、厅市

合作资金 140万元、电子商务资金 16.6万元、应急预留资金 76.7

万元。结余资金 1082.81万元（2023年底由市财政局收回）。

二、评价结论

经综合评价，该项目得分 80.5分，评价等级为“良”。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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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绩效目标欠完整。市商务局 2023年列支 1028家

限上商贸流通企业信息员补贴 123.36万元，但年初未设置相应

绩效目标。

（二）项目监管欠到位

1.部分信息员补贴发放不合规。市商务局根据市统计局、常

德海关数据直接确认补贴企业名单，未对补贴企业经营情况进一

步核实，导致发放不合规补贴资金 5.81万元，涉及企业 40家。

2.部分新增限上商贸流通企业信息不准确。经现场抽查，发

现部分企业营业收入与统计部门《一套表调查单位审核管理系

统》营业收入不一致。

3.市县奖补要求不一致。市商务局安排奖补资金时，只对商

贸流通企业是否符合奖补条件作要求，奖补资金拨付至区县市商

务局发放。但部分区县市在发放奖补资金时，还对企业是否在《湖

南省统计联网直报平台》填报统计数据作了要求，对未填报统计

数据的企业不发放奖补，导致区县奖补资金形成结余，其中信息

员补贴结余 2.16万元、新增限上商贸流通企业奖励结余 2万元。

（三）资金未专款专用。一是基本支出挤占项目支出。在电

子商务资金中列支日常经费 10.56万元，用于购买杂志、报刊等。

二是项目资金混用。在其他专项中列支应由本专项电子商务资金

列支的相关费用 5.54万元。

（四）外贸引导资金收效不明显。一是完成年度外贸任务的

区县市只占 25%，且贸易额同比增幅较小。二是根据《常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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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常德市全年进出

口总额同比下降 27.9%（全省同比下降 12.1%），下降幅度远大

于全省平均水平，奖补资金未能有效发挥激励作用。

四、有关建议

（一）合理设置绩效目标。市商务局应加强预算绩效业务学

习，增强绩效管理意识，提升绩效管理水平，重点抓好专项资金

绩效目标细化量化及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

（二）强化项目监管。一是加大奖补企业信息审核力度，确

保相关信息与统计数据一致，提高奖补资金准确性。2023 年不

合规信息员补贴资金 5.81万元应予收回，并追溯核实 2023年以

前发放的补贴资金，不合规的一同收回上缴市财政。二是统一市

县奖补要求，保持市县口径一致，防止奖补资金结余。已经形成

的结余资金全部用于本项目相关支出。

（三）强化资金监管。市商务局等部门应建立健全项目资金

管理制度，严格按制度管理、使用专项资金，加强支出审核，实

行专款专用。基本支出挤占项目资金 10.56万元应原渠道返还或

收回；混用项目资金 5.54万元应通过调账等方式处理。

（四）取消外贸引导资金预算。鉴于外贸引导资金收效不明

显，建议取消预算安排。


